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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北京

卡达克科技中心有限公司、广东广物优车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华通二手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狮桥融资

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宇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安大学、台州市德逸车之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蜗牛货车网（山

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车正资产评估（天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腾健、陈海峰、张铜柱、朱孔源、甘洪霖、郑元旺、张卓冉、杨俊武、江奔、

方吉、薛伟光、李金成、耿光增、闫晟煜、刘宇、刘旭光、叶振兴、孙枝鹏、郭俊荣、何明朋、胡长青、

郑惠、周楠钧、王海洋。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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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开展二手车出口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做好外贸稳增长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激发国内汽车消费

市场活力、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2019年4月，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三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支持在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通知》，提出“出口车辆应当符合出口目标国市场

准入标准。出口目标国无准入标准的，出口车辆应当符合二手车出口地区相关标准。有关地区要制定完

善二手车出口检测规范，明确检测项目和合格标准”。为促进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持续健康发展，

维护中国汽车品牌形象，保障出口车辆质量和安全，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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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的出口质量要求、检查流程及注意事项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我国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的出口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3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 38900-202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3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大事故车 major accident vehicle 

经严重撞击造成车辆结构性损伤以及发生泡水、火烧等事故的车辆。 

 3.2 

汽车罩（盖） motor vehicles-hood 

风窗玻璃前方所有可向外活动的车身面板，用于覆盖发动机、行李、贮存物和蓄电池等部分。 

 3.3 

漏油（液） oil(liquid) leakage 

部件表面有明显油（液）渍且形成油（液）滴状。 

4 质量要求 

车辆及证件信息 4.1 

4.1.1 车辆应未达到国家有关机动车强制报废规定要求，且距规定要求使用年限1年以上（不含1年）。 

4.1.2 车辆识别代号应与机动车行驶证（或临时行驶车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签注的内容一致，且

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不应有凿改、挖补、打磨、垫片、重新涂漆（设计和制造上为保护打刻的车辆识别

代号而采取涂漆工艺的情形除外）、擅自重新打刻等异常情形。对于唯一性存疑的车辆还应核对电子控

制单元中记载的车辆识别代号。 

4.1.3 发动机/驱动电机标识记载的内容或可见的发动机号码/驱动电机号码应与机动车行驶证（或临

时行驶车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签注的内容一致，且打刻的发动机号码/驱动电机号码不应有凿改、

挖补、打磨、擅自重新打刻等异常情形。 

4.1.4 车辆外形、核定载人数应与机动车行驶证照片、机动车登记证书签注的内容一致，且不存在改

变车厢形状、车辆结构等非法改装情形。 

车辆事故 4.2 

4.2.1 驾驶室或车厢加强梁、车架横纵梁、车架与悬架连接点应无变形、切割、焊接、整形等情况。 

4.2.2 驾驶室或车厢内应无明显泡水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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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车辆应无明显过火痕迹。 

车辆外观 4.3 

4.3.1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乘客门、司机门、行李舱门等各类车门应开闭顺畅，密封性良好，无漏水现象； 

b) 车门锁和车门应急开启装置应完好且功能正常； 

c) 汽车罩（盖）锁开启、锁止功能应正常； 

d) 玻璃密封胶条不应有明显老化、断裂等情况。 

4.3.2 车辆不在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内的，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车身外观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4.1.1 和 6.4.1.2 的要求； 

b) 新能源汽车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4.1.4 的要求； 

c) 栏板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3.4.3 的要求； 

d) 货厢/罐体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3.8.2 的要求； 

e) 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4.3.1 的要求。 

动力总成 4.4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发动机、驱动电机固定可靠，不应有裂纹、漏油现象； 

b) 发动机润滑油不应有冷却液混入和乳化现象； 

c) 传动皮带、油液管路等不应有断裂、破损现象； 

d) 蓄电池不应有极柱断裂、外观破损、漏液等现象。 

驾驶室和车厢 4.5 

4.5.1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方向盘、换挡杆（或换挡按键）、挡位指示标志不应有明显破损，属于表面正常磨损的除外； 

b) 车内后视镜不应有破损，调整功能正常且能有效保持其位置； 

c) 座椅应固定可靠，调整功能正常； 

d) 驾驶室或车厢悬置应结构完好，功能正常； 

e) 驾驶室翻转机构开启、锁止功能应正常。 

4.5.2 车辆不在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内的，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汽车安全带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5.1.2 的要求； 

b) 配备应急锤的车辆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5.8 的要求； 

c) 配备紧急切断装置的车辆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5.15.1 的要求； 

d) 配备手动机械断电开关的车辆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5.17 的要求； 

e) 配备副制动踏板的车辆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5.18 的要求。 

底盘 4.6 

4.6.1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润滑油、冷却液、转向助力液等不应有漏油、漏液现象； 

b) 储气筒安装稳固，不应有明显变形、裂纹现象； 

c) 减震器稳固有效，不应有漏油现象，减震弹簧不应有损坏现象； 

d) 缓速器应联接可靠，电涡流缓速器外表、定子与转子间不应有明显油污，液压缓速器不应有

漏油现象； 

e) 牵引装置锁紧可靠，不应有异常磨损、开裂现象； 

f) 半挂车支撑装置应无明显变形，且支撑可靠； 

g) 提升桥结构完好，升降功能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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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气体燃料车辆的气瓶、管路及接头应固定可靠，无泄漏现象。瓶身应无结霜、水滴凝结等现

象； 

i) 手动维护开关（MSD）外观应完好，插合到位，防松脱装置处于锁止状态。 

4.6.2 车辆不在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内的，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后轴钢板弹簧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3.5.2 的要求； 

b) 轮胎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4.4.1 和 6.4.4.2 的要求； 

c) 防护装置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5.7.1 和 6.5.7.3 的要求； 

d) 转向系部件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7.1 的要求； 

e) 传动系部件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7.2 的要求； 

f) 行驶系部件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7.3 的要求； 

g) 制动系部件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7.4 的要求； 

h) 其他部件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7.5 的要求。 

动态行驶 4.7 

4.7.1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不应有与防抱制动装置（AB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及其他与行车安全相关的故障信

息； 

b) 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不应有与电驱动系统、高压绝缘、动力电

池等有关的报警信号； 

c) 发动机、驱动电机应运转平稳，无异响，怠速稳定； 

d) 自卸车、搅拌车等车辆上装工作正常，运行中不应有卡滞现象。 

4.7.2 车辆不在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内的，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转向系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6.1 的要求； 

b) 传动系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6.2 的要求； 

c) 制动系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6.3 的要求； 

d) 仪表和指示器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6.4 的要求。 

仪器设备 4.8 

车辆不在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内的，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整备质量/空车质量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8.1.2 的要求； 

b) 行车制动性能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8.2 的要求； 

c) 驻车制动性能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8.3 的要求； 

d) 前照灯远光发光强度应满足 GB 38900-2020 中 6.8.4 的要求； 

e) 对前轴采用非独立悬架的车辆（包括采用双转向轴的车辆，但不包括静态轴荷大于或等于

11500 kg、不适用于仪器设备检查的车辆），转向轮横向侧滑量值应小于或等于 5 m/km。 

5 检查流程及注意事项 

检查流程 5.1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检查机构应按图1所示开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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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检查流程 

受理申请 5.2 

5.2.1 申请人提交申请，报送车辆基本信息和机动车行驶证（或临时行驶车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

复印件。车辆基本信息包括车辆识别代号、动力类型（传统燃油汽车、新能源汽车）、发动机号码/驱

动电机号码、车辆类型、品牌、型号、生产厂家、出厂日期、表征行驶里程、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等。 

5.2.2 机构受理申请，通知申请人车辆送检。 

车辆核查 5.3 

按照4.1要求，核查车辆及证件信息，填写附录A。若不符合4.1的相关要求，则直接出具质量不合

格报告。 

重大事故车判别 5.4 

按照4.2要求，判别车辆是否发生过严重撞击、泡水、火烧等重大事故，填写附录A。若不符合4.2

的相关要求，则认定车辆为重大事故车，直接出具质量不合格报告。 

技术检查 5.5 

按照4.3～4.8要求，对车辆进行技术检查，填写附录A。 

照片拍摄 5.6 

5.6.1 车辆基本信息照片 

拍摄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驱动电机号码、里程表照片各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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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外观照片 

拍摄车辆左前部与右后部45°照片各1张。 

5.6.3 其他照片 

作业人员认为需要拍摄的其他部位照片。 

出具质量报告 5.7 

5.7.1 车辆质量检查完成后，填写附录 B。 

5.7.2 质量报告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质量要求中所有项目均合格的，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

合格。 

5.7.3 授权签字人在质量报告上签字并加盖机构公章。 

5.7.4 质量报告有效期为 4 个月，到期后自动失效。 

文件归档 5.8 

质量报告、机动车行驶证（或临时行驶车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照片等文件进行电子归档，保

存期不少于6年。 

 

 

 

 



WM/T 9—2022 

6 

本文本为下载打印版本，标准内容以商务部流通标准制修订信息管理系统发布为准。 

附 录 A  

（资料性）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报告作业表（式样） 

A.1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报告作业表（式样）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报告作业表（式样）见表A.1。 

表A.1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报告作业表（式样） 

一、基本信息 

车辆识别代号：                  车辆类型：                品  牌：                型  号：                 

表征行驶里程：         km       出厂日期：       年    月    日                 作业日期：      年   月   日 

二、检查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质量要求 结果判定 具体不符合项目情况说明 备注 

1 车  辆  核  查 车辆及证件信息    

2 重大事故车判别 车辆事故    

3 技  术  检  查 

车辆外观    

动力总成    

驾驶室和车厢    

底    盘    

动态行驶    

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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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报告（式样） 

B.1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报告（式样）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报告（式样）见表B.1。 

表B.1 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质量报告（式样） 

一、基本信息 

报告编号  机构名称  委 托 人  

号牌号码  生产厂家  动力类型  

车辆类型  品    牌  型    号  

出厂日期  表征行驶里程  
发动机号码/ 

驱动电机号码 
 

车辆识别代号  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  作业日期  

二、检查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结果判定 备注 

1 车  辆  核  查   

2 重大事故车判别   

3 技  术  检  查   

三、结论 

结论  授权签字人  

 

单位名称（盖章）：XXXX 

 

 

 

 

 

 

 


